
《浙江省突发事件医疗应急工作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2023 年 12 月，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《突发事件医疗应急工

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进一步规范突发事件医疗应急工作机制

和流程，并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制定本级突发事件医疗应急

管理办法（规定）作出部署。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推进省域卫生

健康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》将建强医疗应急体系作为省域卫生

健康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；省《卫生健康“十四五”规划》《突

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“十四五”规划》均对健全医疗卫生应急

工作制度机制提出要求。

二、起草目的

为进一步规范突发事件医疗应急工作，有效减轻各类突发事

件对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危害，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

益，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与经济平稳发展。

三、制定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《突发事件医疗应急工作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《浙江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》《浙江省突发



公共事件医疗卫生应急救援行动方案》《浙江省突发公共卫生事

件应急预案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和工作预案,结合我省

医疗应急体系建设和突发事件处置应对工作实际，制定《浙江省

突发事件医疗应急工作管理办法》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。

四、起草过程

国家卫生健康委《突发事件医疗应急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出台后，原委应急办报请委领导同意，启动我省管理办法编制工

作，并于今年 4 月份经委党委会审定，纳入我委 2024 年度重大

行政决策事项。我处先后赴温州、金华、丽水、舟山等地及部分

委属委管医院开展实地调研，深入了解各级各地医疗应急工作基

础和存在问题；5 次召开专题座谈会议，邀请相关处室、医院代

表、学科专家等深入交流论证，在此基础上起草《浙江省突发事

件医疗应急工作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五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》共四章三十一条，总体架构与国家

委《突发事件医疗应急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保持一致，做到

与国家部署有呼应、对得牢。第一章总则（第一条—第九条），

包括发文依据、原则、适用范围、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职责、

全省医疗应急体系建设等。第二章突发事件医疗应急信息的发现

和报告（第十条——十四条），明确突发事件医疗应急相关信息

的发现途径和事件上报具体要求，对发挥院前医疗急救网络作



用、完善信息报送机制，利用信息化提高快速反应和医疗救援能

力等提出要求。第三章突发事件医疗应急处置（第十五条—第十

九条）。提出突发事件医疗应急处置需要遵循的原则，开展分级

分层分类救治的流程要求，具体救援方案和预案的制定等，并对

医疗应急处置的相关标准、检伤分类、持续评估等提出具体规范。

第四章突发事件医疗应急保障（第二十条至—三十一条），对基

地队伍建设、队员管理、专家遴选、培训演练和权利义务等提出

操作化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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